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的决定》已于2018年11月9日经第18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1月

1日起施行。
部长 李小鹏

2018年11月16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21号公布
，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13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将第67.33条(c)款修改为：

“(c)II级体检合格证有效期为60个月。其中年龄满40周岁以上者为24个月。”

本决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

 

（2016年3月17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根据2017年4月24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民用航空人
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8年11月16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民
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A章总则

 

第67.1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保证从事民用航空活动的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身体状况符合履行职责和飞行安全
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制定本规则。

第67.3条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的体检鉴定以及体检合格证的申请、颁发和监督管
理。

第67.5条机构与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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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负责制定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鉴定医
学标准、体检鉴定程序要求和体检合格证的管理规定，负责全国体检鉴定和体检合格证的管理工
作。

（b）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地区管理局）负责办理本地区空勤人员和空中交
通管制员体检合格证申请、审查、颁发和管理工作，对本地区体检鉴定工作实施监督检查。

（c）民航局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主要承担空勤人员
和空中交通管制员疑难或者特殊病例的体检鉴定、特许颁发体检合格证的体检鉴定（以下称特许
颁证体检鉴定）、体检鉴定标准和专业技术研究等任务，对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机构实施技术
支持、指导，并受民航局委托对体检鉴定机构进行技术检查。

（d）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机构（以下简称体检机构）根据民航局批准的业务范围承担申
请办理体检合格证的体检鉴定任务。

第67.7条体检合格证的要求

申请人通过体检鉴定证明其符合本规则附件A《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合格证医学
标准》规定的相应医学标准，方可申请办理《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以下简称体检合格证
）。

空勤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履行职责时，应当持有依照本规则取得的有效体检合格证，或者
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满足体检合格证或认可证书上载明的限制要求。

任何人不得擅自涂改、伪造体检合格证或者认可证书。

第67.9 条 定义

本规则使用如下定义：

（a）体检文书是指记录体检合格证申请人体检鉴定信息的所有材料，包括体检鉴定表和体
检鉴定结论通知书。

（b）医学资料是指与体检合格证申请人健康有关的诊疗记录（包括门诊、住院以及用药记
录）、医学检查结果报告以及医学（数字）影像资料、身体状况资料和疗养记录等。

 

B章体检鉴定

 

第67.11条体检鉴定一般要求

（a）申请人向体检机构提交体检鉴定申请时，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提供本人医学资料
、既往体检文书，接受体检机构按照本规则附件A《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合格证医学
标准》和体检鉴定辅助检查项目要求实施的各项医学检查，以及必要的相关检查。

申请人在每次申请体检鉴定时还应当如实提供本人及家族病史信息及相关医学资料。

（b）体检机构受理体检鉴定申请时，应当核对申请人身份，审查其申请材料。申请材料符
合要求的，体检机构应当受理体检鉴定申请，并根据所申请体检合格证的类别，按照本规则的要
求，组织对其进行体检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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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各科体检医师对申请人进行体格检查，并根据其申请材料、身体状况和有效辅助检查
结果（辅助检查结果有效期为90日），如实做出并签署是否符合本规则相应医学标准的单科体检
鉴定结论；主检医师综合各科鉴定结论如实做出并签署体检鉴定结论。

（d）记录体检鉴定各项检查结果和鉴定结论等信息应当及时准确。

（e）体检机构应当在受理体检鉴定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作出体检鉴定结论，但是因申请人原
因无法完成体检鉴定的除外。

（f）需要对申请人进行补充检查、医学观察或者专家鉴定等的，体检机构应当及时通知申
请人所在单位暂停其履行职责。补充检查、医学观察或者专家鉴定所需时间不计入前款时限。补
充检查和医学观察时间自本次体检鉴定之日起不得超过30日。

（g）申请人在体检鉴定时应当如实反映健康状况，不得隐瞒病史、病情。体检机构发现申
请人可能冒名顶替、提供虚假生物标本、隐瞒病史、病情或擅自涂改、伪造体检文书及医学资料
时，应当立即停止体检鉴定，并及时书面报告所在地地区管理局。

（h）体检医师和体检机构的其他医务人员在对申请人实施体检鉴定和医学检查时，应当尊
重申请人的人格和权利，不得恶意造成其身体伤害，不得泄露和传播其身体状况和体检鉴定信息
，不得利用职权索取或收受申请人的财物。

第67.13条体检鉴定结论

（a）体检鉴定结论为：

（1）合格。经过辅助检查和体检鉴定，申请人身体状况符合本规则附件A相应类别体检合
格证医学标准的体检鉴定结论为合格。

（2）暂时不合格。经过辅助检查和体检鉴定，申请人身体状况不符合本规则附件A相应类
别体检合格证医学标准，但体检医师认为通过补充医学资料、进行短期疾病治疗或者医学观察
，可以满足相应类别体检合格证医学标准的，体检鉴定结论为暂时不合格。

（3）不合格。经过辅助检查和体检鉴定，申请人身体状况不符合本规则附件A相应类别体
检合格证医学标准的体检鉴定结论为不合格。

（b）合格的体检鉴定结论作出后的3个工作日内，体检机构应当通知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

（c）暂时不合格的体检鉴定结论作出后，体检机构应当签署体检鉴定暂时不合格结论通知
书，在24小时内通知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并报告所在地地区管理局。

在暂时不合格的体检鉴定结论作出后90日内，申请人按照体检医师的要求补充相应医学资料
、接受相应疾病治疗或者医学观察，并接受体检医师的单科检查的，体检机构应当作出相应体检
鉴定结论。超过90日未进行补充相应医学资料、未完成疾病治疗或者医学观察的，应当重新申请
体检鉴定。重新进行体检鉴定时，体检医师不得以同一原因再次作出暂时不合格结论。

（d）体检鉴定不合格结论作出后，体检机构应当签署体检鉴定结论通知书，并在24小时内
通知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同时报告所在地地区管理局备案。

第67.15条特许颁证体检鉴定

（a）按照本规则第67.43条的规定申请特许颁发体检合格证的申请人应当接受特许颁证体检
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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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特许颁证体检鉴定由专家委员会组织实施。

（c）特许颁证体检鉴定的检查项目除按照本规则附件A相应类别体检合格证医学标准要求的
检查项目外，还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身体状况，增加必要的医学检查项目。必要时，可以在模拟履
行职责的状态下进行医学检查、健康检查和岗位能力测试。

（d）特许颁证体检鉴定结论为：

（1）合格。经过审查或者特许颁证体检鉴定，认为申请人身体状况符合本规则附件A相应
类别体检合格证医学标准，无需特许即可合格的，其鉴定结论为合格。

（2）特许鉴定合格。 经过特许颁证体检鉴定，认为申请人身体状况在满足相应限制条件下
，能够安全履行职责的，其鉴定结论为特许鉴定合格。

（3）特许鉴定不合格。经过特许颁证体检鉴定，认为申请人身体状况不能够安全履行职责
，或者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可以安全履行职责的，其鉴定结论为特许鉴定不合格。

（e）特许颁证体检鉴定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结论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及其所在
单位，并报告民航局及申请人所在地地区管理局。

第67.17条疑难或特殊病例体检鉴定

（a）体检机构在体检鉴定中发现疑难或特殊病例时，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地区管理局，并
送交专家委员会进行专家鉴定。

（b）专家委员会应当按照专家委员会章程规定的程序组织专家对疑难或特殊病例实施体检
鉴定，作出体检鉴定结论，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同时报告所在地地区管理局。

 

C章体检合格证

 

第67.19条体检合格证类别

体检合格证分下列类别 ：

（1）I级体检合格证；

（2）Ⅱ级体检合格证；

（3）Ⅲ级体检合格证，包括Ⅲa、Ⅲb级体检合格证；

（4）Ⅳ级体检合格证，包括Ⅳa、Ⅳb级体检合格证。

各级体检合格证适用的医学标准见附件A《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合格证医学标准
》。

第67.21条体检合格证适用人员

（a）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多人制机组驾驶员执照、商用驾驶员执照（飞机、直升机或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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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旋翼机航空器类别等级）申请人或者持有人应当取得并持有I级体检合格证。

（b）除（a）款之外的其他航空器驾驶员执照、飞行机械员执照申请人或者持有人应当取得
并持有II级体检合格证。

（c）机场管制员、进近管制员、区域管制员、进近雷达管制员、精密进近雷达管制员、区
域雷达管制员应当取得并持有Шa级体检合格证；飞行服务管制员、运行监控管制员应当取得并
持有Шb级体检合格证。

（d）客舱乘务员应当取得并持有Ⅳa级体检合格证。

（e）航空安全员应当取得并持有Ⅳb级体检合格证。

第67.23条体检合格证申请条件

体检合格证申请人应当符合本规则附件A《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合格证医学标准
》规定的相应医学标准，并取得民航局认可的体检机构出具的体检鉴定合格结论。

第67.25条申请与受理

（a）体检合格证申请人应当在获得体检鉴定合格结论后15日内向所在地地区管理局提出申
请，提交与本次申请办理体检合格证有关的体检文书和医学资料等。

（b）受理机关在收到申请人办理体检合格证的申请后，应当进行初步审查，并根据下列情
况分别作出是否受理申请的决定：

（1）不需要取得体检合格证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2）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
机关申请；

（3）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能够当场补正的，要求申请人当场补正。不
能够当场补正的，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
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4）申请事项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且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
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应当受理，并告知申请人。

（c）以信函方式提出体检合格证申请的，受理时间以受理机关签收为准；以传真、电子数
据交换和电子邮件提出申请的，受理时间以进入接收设备记录时间为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受理时间以收到全部补正材料时间为准。

第67.27条审查

（a）受理机关应当在受理申请人办证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办证审查并作出处理
决定。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受理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将
延长理由告知申请人。

（b）审查的主要内容：

（1）申请人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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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检文书和医学资料；

（3）体检项目和辅助检查项目的符合性；

（4）体检鉴定结论的符合性；

（5）其他必要的内容。 

（c）受理机关根据审查结果作出下列处理决定，并书面通知相关机构和人员：

（1）认为体检文书和医学资料齐全、体检项目和辅助检查项目符合本规则要求、鉴定结论
符合本规则相应医学标准的，应当作出体检合格证颁发许可决定；

（2）认为体检鉴定没有针对申请人申请的体检合格证类别相应医学标准和辅助检查项目及
频度等要求进行的，应当作出不予许可决定；

（3）认为体检医师适用医学标准不当，做出错误结论的，应当作出不予许可决定，并通知
体检机构纠正错误；

（4）认为需要对体检鉴定结论符合性进行进一步认定的，送请专家委员会进行专家鉴定
，并通知申请人。专家鉴定不计入审查期限。

第67.29条颁发

（a）受理机关作出体检合格证颁发许可决定后，颁发体检合格证（样式见附件B）。

（b）受理机关审查认为申请人的条件不能满足本规则要求的，作出不予颁发体检合格证的
行政许可决定，并填写不予颁发体检合格证通知书。不予颁发体检合格证通知书中应当说明不予
颁发的理由。

第67.31条送达

（a）受理机关能够作出颁发体检合格证许可决定的，在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将体检合格证送达申请人。

（b）受理机关能够当场作出不予颁发体检合格证处理意见的，当场将不予颁发体检合格证
通知书送达申请人。不能当场送达的，在审查期限内送达申请人。在送达同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权利。

（c）体检合格证可以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或者由申请人自行领取等方式送达。体检合
格证送达必须保留送达回执或者邮寄凭证或者领取签收记录等。

第67.33条有效期

（a）体检合格证自颁发之日起生效。年龄计算以申请人进行体检鉴定时的实际年龄为准。

（b）Ⅰ级体检合格证有效期为12个月，年龄满60周岁以上者为6个月。其中参加《大型飞机
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CCAR121）规定运行的驾驶员年龄满40周岁以上者为
6个月。

（c）Ⅱ级体检合格证有效期为60个月。其中年龄满40周岁以上者为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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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根据体检合格证持有人所履行的职责，Ⅲ级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为:

（1）Ⅲa级体检合格证有效期为24个月。其中年龄满40周岁以上者为12个月;

（2）Ⅲb级体检合格证有效期为24个月。

（e）Ⅳa级体检合格证和Ⅳb级体检合格证有效期为12个月。

（f）体检合格证持有人可以在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届满30日前，按照本规则的规定，申请更
新体检合格证。

第67.35条有效期的延长

（a）体检合格证持有人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在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届满前进行体检鉴定、更新
体检合格证，又必须履行职责时，应当在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届满前向原颁证机关申请延长体检合
格证的有效期。

（b）颁证机关接到延长有效期申请后，可以要求体检合格证持有人提供航空医师或执业医
师对申请人进行指定项目的检查，并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推迟体检鉴定，延长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
。有效期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下述期限：

（1）第67.33条（b）、（d）、（e） 款规定的体检合格证持有人不超过45日；

（2）第67.33条（c）款规定的体检合格证持有人不超过90日。

（c）颁证机关应当在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届满前做出决定，同意申请人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延
长的，应当以书面同意函通知申请人和所在单位。

第67.37条符合性要求

(a)体检合格证持有人履行职责时应当遵守以下要求：

(1)履行职责时持有相应的有效体检合格证；

(2)遵守体检合格证上载明的限制要求；

(3)在身体状况发生变化可能不符合所持体检合格证的相应医学标准时，停止履行职责，并
报告所在单位管理部门。

(b)体检合格证持有人所在单位应当遵守以下要求：

(1)在体检合格证持有人履行职责前，确认其身体状况符合所持体检合格证的相应医学标准
，并能够满足履行职责的需要；

(2)建立体检合格证持有人健康观察档案，了解掌握其健康状况，实施健康风险管理和相应
医疗保健措施，并将其纳入单位安全管理系统（SMS）；

(3)督促患有疾病的体检合格证持有人有针对性的采取疾病矫治措施。

第67.39条补发

体检合格证持有人在体检合格证遗失或损坏后，应当向原颁证机关申请补发。颁证机关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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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申请人体检合格证在有效期内且相关信息属实后，可为其补发与原体检合格证所载内容相同
的体检合格证。

第67.41条信息变更

体检合格证载明的姓名和国籍等信息发生变化时，持有人应当向原颁证机关申请信息变更。
颁证机关审查确认申请人有关信息属实后，为其办理体检合格证变更，同时收回变更前的体检合
格证。变更后的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和限制要求与原体检合格证相同。

第67.43条特许颁发

（a） 再次申请I、II和Ⅲa级体检合格证的申请人（学员和学生驾驶员除外），在体检鉴定
结论不合格时，如果有充分理由证明能够安全履行职责，并且不会因为履行职责加重病情或者使
健康状况恶化时，可以向专家委员会提出特许颁证体检鉴定的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

（1）申请表；

（2）所在单位证明文件（私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除外）；

（3）所在地地区管理局指定技术专家出具的技术能力证明文件；

（4）体检文书和医学资料；

（5）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

（b）专家委员会对申请人提交的全部材料进行初步审查。符合申请条件的，按照本规则第
67.15条的规定组织进行特许颁证体检鉴定；不符合申请条件的，退回申请人。

（c）特许鉴定合格的申请人可以向地区管理局提出特许颁发体检合格证申请。

（d）地区管理局按照本规则第67.25条和第67.27条的规定进行受理和审查。根据申请人的基
本情况、履行职责时承担的安全责任、可接受的保证安全履行职责采用的医疗措施以及实施的可
能性等因素，作出特许颁发体检合格证的许可决定。准予特许的，颁发体检合格证；不予特许的
，签署不予颁证意见，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并告知申请人所属体检机构。

（e）特许颁发的体检合格证上应当载明下列一项或多项限制条件：

（1）职责或任务限制；

（2）履行职责的时间限制；

（3）安全履行职责必需的医疗保障要求；

（4）必要的其他限制。

第67.45条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

（a）持有其他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民航当局颁发的有效体检合格证的外籍民用航空器驾驶
员，在申请参加公共航空、通用航空、飞行院校等民用航空器运行单位飞行运行不足120日（含
本数）的，可以申请取得所在地地区管理局签发的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样式见附
件C。超过120日的，应当申请办理按照本规则颁发的体检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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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外籍飞行人员按照本规则的规定申请体检机构的体检鉴定，取得符合本规则标准的体
检鉴定合格结论后，可以向所在地地区管理局申请办理体检合格证。

（c）地区管理局在收到外籍飞行人员办理体检合格证或认可证书的申请后，按照本规则第
67.25条和第67.27条的规定进行受理和审查。审查认为符合相应要求的，给予颁发相应的体检合
格证或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审查认为不符合相应要求的，不予颁发体检合格证或体检合格证认
可证书，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和所在单位。

（d）参加我国航空单位飞行运行的外籍飞行人员履行职责时，应当同时持有其他国际民航
组织缔约国民航当局颁发的有效体检合格证和依照本规则颁发的有效认可证书，或者持有依照本
规则颁发的有效体检合格证。

 

D章监督检查

 

第67.47条监督检查

（a）民航局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监督检查体检鉴定和颁发体检合格证等工作，及
时纠正违法、违规和违纪的行为。

管理局应当建立健全本地区体检鉴定和申请办理体检合格证管理制度，监督检查本地区体检
鉴定等工作，及时纠正违法、违规和违纪的行为。

（b）民航管理部门应当依据本规则对体检合格证持有人履行职责时体检合格证和体检合格
证认可证书的有效性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时不得妨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
收受被许可人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67.49条许可的撤销

（a）民航管理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颁证机关可以撤销已作出的颁发体检
合格证或者认可证书的行政许可决定：

（1）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颁发的体检合格证；

（2）超越法定职权颁发的体检合格证；

（3）违反法定程序颁发的体检合格证；

（4）为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本规则相应医学标准的申请人颁发的体检合格证；

（5）体检合格证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体检合格证或者认可证书；

（6）依法可以撤销的其他情形。

（b）体检合格证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体检合格证或者认可证书的，申
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提出申请。

第67.51条体检合格证的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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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颁证机关应当收回体检合格证，办理注销手续，并以书面形式告知体检
合格证持有人（已经死亡的除外）和所在单位注销理由及依据：

（a）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b）体检合格证持有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c）体检合格证被依法撤销的；

（d）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第67.53条禁止行为

（a）体检合格证申请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1）隐瞒或者伪造病史、病情，或者冒名顶替，或者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

（2）涂改或者伪造、变造、倒卖、出售体检文书及医学资料的。

（b）任何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1）协助申请人隐瞒或者伪造病史、病情，或者提供虚假申请材料，或者提供非申请人本
人生物标本，或者在体检鉴定时冒名顶替的；

（2）涂改、伪造、变造或者倒卖、出售体检合格证的；

（3）未取得体检合格证从事民用航空活动的。

 

E章法律责任

 

第67.55条体检合格证申请人违反本规则规定的行为

体检合格证申请人违反本规则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地区管理局依据情节，对当事人处以
警告或者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a）隐瞒或者伪造病史、病情，或者冒名顶替，或者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

（b）涂改或者伪造、变造、倒卖、出售体检文书及医学资料的。

第67.57条体检合格证持有人违反本规则的行为

体检合格证持有人违反本规则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地区管理局应当责令当事人停止履行
职责，并对其处以警告或者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a）从事相应民用航空活动时未携带有效体检合格证、或者使用的体检合格证等级与所履
行职责不相符的；

（b）发现身体状况发生变化，可能不符合所持体检合格证的相应医学标准时，不按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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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

（c）履行职责时未遵守体检合格证上载明的限制条件的。

第67.59条其他违反本规则规定的行为

（a）任何机构使用未取得或者未持有有效体检合格证人员从事相应民用航空活动的，民航
局或地区管理局应当责令其立即停止活动，并对其处以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以
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b）任何人员违反本规则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可以对其处以警告
或者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协助申请人隐瞒或者伪造病史、病情，或者提供虚假申请材料，或者提供非申请人本
人生物标本，或者在体检鉴定时冒名顶替的；

（2）涂改、伪造、变造或者倒卖、出售涂改、伪造、变造的体检合格证的；

（3）未取得体检合格证从事民用航空活动的。

第67.61条颁证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则规定的行为

颁证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体检合格证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本规则规定，或者不依法履行
本规则67.47条规定的监督检查职责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F章附则

 

第67.62条守法信用信息记录

对个人和有关机构的撤销许可、行政处罚等处理措施及其执行情况记入守法信用信息记录
，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公示。

第67.63条废止

2001年8月13日公布的《中国民用航空人员医学标准和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民航总局令
第101号）和2004年7月12日公布的《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关于修订〈中国民用航空人员医学标准和
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的决定》（民航总局令第125号）自本规则实施之日起废止。

第67.65条原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

本规则实施前颁发的体检合格证，在其有效期内继续有效。

第67.67条施行日期

本规则自2016年4月17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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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合格证医学标准.pdf

附件B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样式.pdf

附件C 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样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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